
投保单号 : 6205312026150623000048
交强险投保单号 : 6205072026150623001241

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/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

    欢迎您到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！根据保险法的要求，我公司就保险标的、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，您应当如实告知。在您填
写/ 确认本投保单前，请先详细阅读我公司提供的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条款及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》，阅读条款时请您特别注意保险条
款中的保 险责任、责任免除、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、赔偿处理等内容，并听取保险人就条款（尤其是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）所作的明确说明。在充分
理解条款后， 您再填写/确认本投保单各项内容（请在需要选择的项目前的“□”内划√或涂黑表示）。为合理确定投保车辆的保险费，确认您已按保
险法的相关要求履行 如实告知义务，保证您获得充足的保障，请您认真填写每个项目，确保内容的真实可靠。您所填写的内容我公司将为您保密。本投
保单所填内容如有变动， 请您及时到我公司办理变更手续。

2025年4季度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84.38%，综合
偿付能力充足率为218.33%，达到监管要求。
2025年3季度风险综合评级(分类监管)为AAA类。

13845005656

1、投保人、被保险人信息

固定电话

■单车   □车队

投
保
人

鄂尔多斯市行交通政执法大队杭锦旗大队投保人名称/姓名

本次投保数量 1 车队协议号

     
被
保
险
人

投保人地址 电子邮箱

联系人姓名 单位

证件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证件号码 12150600MB1H83333B

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12150600MB1H83333B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移动电话

国籍/注册地

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

移动电话 13845005656 固定电话

电子邮箱

单位联系人姓名

被保险人地址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

号牌号码 蒙KDJ5678 号牌底色   □蓝 □黑 □黄 □白 □白蓝 ■渐变绿 □黄绿双拼 □其他

核定载质量 0千克  排量/功率 0.00(L) 整备质量 2685.00千克

初次登记日期 2021年11月 是否二手车 ■是   □否

机动车种类

新增设备清单

名称

购置时间

购置价

交强险期望保险期间

  3、投保事项

自 2026年03月01日00时00分起 至 2027年02月28日24时00分 止

自 2026年03月01日00时00分起 至 2027年02月28日24时00分 止商业险期望保险期间

被保险人单位性质  □党政机关、团体      □事业单位        □军队（武警）       □使（领）馆  □个体、私营企业      □其他企业        ■其他

   注：为确保您能享受本公司优质的客户服务，请务必详细提供以上信息。

     
车
辆
信
息

被保险人与机动车的关系   ■所有  □使用  □管理 行驶证车主 鄂尔多斯市行交通政执法大队杭锦旗大队

厂牌型号 大通SH6523C1BEV纯电动多用途乘用车 发动机号 917566P00044M4020054

VIN码/车架号 LSKG47C12MA167809

  核定载客 7 人

  ■客车     □货车      □客货两用车      □挂车      □半挂车牵引车       □低速货车和三轮汽车

2025年11月04日发证日期

车辆使用性质
  □家庭自用      ■非营业企业       □非营业党政机关、事业团体         □非营业个人
  □出租/租赁     □城市公交         □公路客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营业性货运        □营业性旅游

有无新增设备： □有   ■无 新增设备是否投保： □是      □否 新增设备购置价之和 0元

  2、投保车辆资料信息

鄂尔多斯市行交通政执法大队杭锦旗大队

国籍/注册地

国籍/注册地

能源(燃料)种类

充
电
桩
信
息

序号 充电桩地址充电桩型号充电桩编号

□自然人姓名

■法人/组织名称

纯电动

安装地点



投保险种 绝对免赔率 保险金额/责任限额(元) 保险费（元）

新能源汽车损失保险  绝对免赔额0元 159,713.94 2,983.03
新能源汽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2,000,000.00 1,363.33
新能源汽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(驾驶人) 50,000.00 135.18
新能源汽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(乘客) 50,000.00元/座 *6座 482.40
附加医保外医疗费用责任险（新能源汽车第三者责任保险） 200,000.00 60.68

1、家庭自用及非营业车辆从事营业性运输、出租、租赁、网约车等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，被保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增加
保险费。否则，因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保险事故的，保险人不负责赔偿。

(￥:5024.62元)

特别约定

保险费合计  (人民币大写) : 伍仟零贰拾肆元陆角贰分

基础保费 1130.00元
与道路违法行为和
交通事故联系浮动

比例财产损失赔偿限额
0.00%

2000元

死亡伤残赔偿限额

100元

1800元

交强险承保公司

  交强险请勿重复投保，重复投保仍只能获得一份保障。若您本次不在本公司投保交强险，请告知交强险投保情况：

无责财产损失赔偿限额

无责死亡伤残赔偿限额 18000元

保险费合计（人民币大写）：壹仟壹佰叁拾元整( ￥： 1130.00 元 ) 其中救助基金（0%） ￥ 0.00元

180000元

 交强险保单号

特别约定：

医疗费用赔偿限额 无责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8000元

商
业
车
险

交
强
险

国家税务总局达拉特旗税务局

往年补缴

□正常缴税    □拒缴    □免税    □减税    □已完税    ■不征代
收
车
船
税

0.00

纳税人识别号鄂尔多斯市行交通政执法大队杭锦旗大队

滞纳金

完税凭证（减免税证明号）

合同争议解决方式选择

12150600MB1H83333B

特别提示：附加绝对免赔率特约条款属于除外责任条款，请您谨慎承保。如果您投保了附加绝对免赔率特约条款，每次保险事故发生后，都会扣减绝对免赔率对应的赔款金
额，再次提醒您慎重承保。

0.00

投保人签名/签章：

  □直接业务  □互动业务 □门店业务  □电话业务   □网上业务  □经纪业务  ■个人代理  □兼业代理
  □专业代理  ■代理（经纪）人名称:张旭虎
业务归属机构：国寿财险鄂尔多斯鄂托克前旗营销服务部车商业务一部
业务员代码:152724197801172415

  ■诉讼   □调解       □提交________________仲裁

纳税人名称

0.000.00

纳税类型

           _________ 年_____月_____日

合计

开具税务机关

业
务
来
源

266010

当年应缴

投保人声明：（1）本人所填写的投保单已附保险条款，并且保险人已向本人明确说明了保险条款的内容，尤其是保险责任、各项赔偿限额、责任免除
、投保人及被保险人义务、赔偿处理、免赔率与免赔额、特别约定等内容，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，同意以此投保单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。
（2）本投保单所填写的各项内容及本人提供的资料均真实有效，本人清楚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。（3）本人同意并授权保
险人因监管机构要求、签订车辆保险合同、代缴车船税及基于本保险合同提供的理赔服务等工作需要采集、处理、传递和使用本人个人信息。前述“个
人信息”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本人的身份信息、缴费账户、驾驶行为、电子设备信息及操作日志、车辆信息，以及其他与本人相关的信息。（4）本人购
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时，保险人已就代缴车船税事务向本人进行告知，本人在购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时未按规定缴纳车船税的
，相关责任由本人承担。

元 元 元 元


